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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吉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范围的规定》政策解读 

  

  一、制定和实施的依据 

根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和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（卫生部令第 80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为明确吉林省公共场所卫生

监督范围，加强全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管理工作，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相关专家

制定了《关于吉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范围的规定》。 

  二、具体内容 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生活的变化，《吉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范围

的规定》相比于 1987 年 4 月 1日国务院发布的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对公

共场所范围的规定作出了适当的调整，确定了八类公共场所。调整的内容有以

下几点： 

（一）公共住所场所：增加了对外营业的培训中心；删除了饭店、车马

店、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。 

（二）文化娱乐场所：增加了歌厅、网吧、儿童乐园、照像馆（婚纱影

楼）。 

（三）体育健身场所：增加了球类（训练、比赛、娱乐）场所、健身场

所、游泳场（馆）、保健按摩场所；删除了公园。 

（四）购物交易场所：增加了超市、大型购物场所、保健品店、室内农贸

市场。 

（五）公共候诊与交通场所：增加了地铁等候室和长途汽车站候车室；删

除了公共交通工具。 

（六）公园、露天体育场：不再单独颁发《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》，公

园、露天体育场区域内的独立公共场所须按规定办理上述相应类别的《公共场

所卫生许可证》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一是全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中，严格按照规定

要求的范围，不越位不缺位。 

二是严格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制度，加强对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执法检

查，创造良好的公共场所卫生条件，预防疾病，保障人体健康。 



三是加强政策宣传与舆论引导。要加强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范围相关政策的

宣传，做到信息透明公开，鼓励公共场所自查自纠。开展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宣

传，预防传染病和保障公众健康，为顾客提供良好的卫生环境。 

  

    附件：《吉林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范围的规定》 

http://xxgk.jl.gov.cn/zcbm/fgw_98077/xxgkmlqy/201812/t20181206_570666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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